
 

 

RESTRICTED 

恒生商業綜合戶口推薦計劃之條款及細則： 

1. 恒生商業綜合戶口推薦計劃（「推薦計劃」）由恒生銀行有限公司（「恒生」）舉辦。 

2. 推薦人每成功推薦一位受薦人並符合以下條件，即可獲享HK$500 現金回贈（「推薦人

獎賞」）： 

i. 推薦人須持有任何類別之有效的恒生商業戶口（即 Virtual+ 商業戶口及「商業綜

合戶口」）（「該戶口」），或已成功遞交該戶口開戶申請的客戶； 

ii. 推薦人須於2025年7月1日至2025年12月31日提交恒生商業戶口開戶申請，而該

戶口於2026年1月31日或之前成功開立。推薦人必須在推薦前成功提交開戶申

請； 

iii. 推 薦 人 須 遞 交 網 上 表 格 （ 連 結 ： https://www.hangseng.com/zh-

hk/business/others/mgmreferral-2025/ ），推薦在香港本地註冊公司為受薦

人 (「受薦人」），受薦人於2025年7月1日至2025年12月31日申請全新恒生商

業戶口（即 Virtual+ 商業戶口或「商業綜合戶口」)，並成功於2026年1月31日

或之前開立該戶口； 

iv. 恒生將以現金回贈形式於2026年5月31日或之前將現金回贈金額存入推薦人該戶

口而不作另行通知。於恒生存入現金回贈時，推薦人該戶口必須仍然維持有效，

否則將視作自動放棄此優惠 

3. 受薦人須於2025年7月1日至2025年12月31日申請該戶口，并且在推薦人遞交網上表格

後，而該戶口於2026年1月31日或之前成功開立，即可以現金回贈形式獲享回贈一半戶

口行政費用（經網上遙距開戶最高回贈HK$500；經面談開戶最高回贈HK$650）： 

i. 若受薦人在開戶時已免除所有戶口行政費用，受薦人將不會獲得任何現金回贈；

若受薦人在開戶時已免除部分戶口行政費用，受薦人將會獲得現金回贈差額。 例

如經網上遙距開戶行政費為HK$1000，如客戶開戶時只需繳交HK$800，現金回

贈 = HK$800 - HK$1000/2 = HK$300； 

ii. 此優惠將以現金回贈形式派發。合資格客戶需在該戶口開立後90日內先支付開戶

費用； 

iii. 恒生將以現金回贈形式於2026年5月31日或之前將戶口行政費用回贈金額存入受

薦人該戶口而不作另行通知。於恒生存入戶口行政費用回贈時，該戶口必須仍然

維持有效，否則將視作自動放棄此優惠。 

 

4. 若於2026年1月31日或之前，推薦人未能成功開立該戶口，而受薦人成功開立該戶口。

受薦人仍可以獲享受薦人獎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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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每位受薦人只可獲享受薦人獎賞一次。受薦人不包括（i）目前持有任何恒生商業戶口之

商業客戶；或（ii）於2024年7月1日至2025年6月30日期間曾經結束任何恒生商業戶口

之商業客戶；或（iii）於任何期間被恒生結束恒生商業戶口之商業客戶。 

6. 每位推薦人可推薦多於一位受薦人，即推薦人可獲享多於一次推薦人獎賞，但推薦人最

多可於此推薦計劃獲推薦人獎賞5次（高達HK$2,500推薦人獎賞）。例子：如推薦人成

功推薦5位受薦人並符合有關條件， 該推薦人將可獲5份推薦人獎賞。 

7. 如多位推薦人同時推薦同一位受薦人，推薦人獎賞將由首位推薦該名受薦人並符合上述

第2項條文之推薦人獲得。 

8. 推薦人必須並承諾在取得受薦人之同意後，才向恒生提供其聯絡資料（即受薦人之公司

名稱、公司註冊/登記文件號碼、聯絡人名稱及聯絡電話）作為此推薦計劃之用途，而

推薦人更承諾受薦人知悉並同意恒生使用有關聯絡資料用於本推薦計劃下聯絡受薦人開

立該戶口及介紹受薦人獎賞用途。推薦人同意並授權恒生可向受薦人透露推薦人公司名

稱及聯絡人名稱。如受薦人就推薦計劃有任何投訴，推薦人將不能獲取推薦人獎賞。 

9. 推薦人同意就恒生因推薦人根據推薦計劃提供受薦人聯絡資料予恒生而可能招致之任何

損失、債務、索償、費用和任何支出以及一切法律行動及法律程序，向恒生作出賠償。 

 

一般條款及細則： 

1. 除非另有指明，推薦計劃的優惠不能與恒生提供的其他開戶優惠同時享有。 

2. 恒生保留核實客戶獲享優惠資格之最終決定權並以恒生的紀錄為準。 

3. 恒生保留權利隨時暫停、更改或終止此推薦計劃及有關優惠及不時更改其條款及細則，

而毋須另行通知。 

4. 除推薦人、受薦人及恒生（包括其繼承人及受讓人）以外，並無其他人士有權按合約

（第三者權利）條例強制執行本條款及細則的任何條文或享有本條款及細則的任何條文

的利益。 

5. 本條款及細則受香港特別行政區法律所管轄，並按照香港特別行政區法律詮釋。 

6. 本條款及細則受現行監管規定約束。 

7. 如有任何爭議，恒生對此推薦計劃及有關優惠之所有事宜均有最終決定權，並對所有人

士具約束力。 

8. 本條款及細則之中、英文文本文義如有任何歧異， 概以英文文本為準。 

 

 

 


